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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违法吗

中新网9月24日电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
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区分虚拟货币
“挖矿”增量和存量项目。严禁投资建设增量项目，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
“挖矿”项目；加快有序退出存量项目，在保证平稳过渡的前提下，结合各地实际
情况科学确定退出时间表和实施路径。

通知要求，全面梳理排查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梳理排查存量项目。全面摸排本
地已投产运行的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建立项目清单，对在运的虚拟货币“挖矿
”项目逐一梳理所属企业、规模、算力、耗电量等基础数据，每周实时动态更新。
对大数据产业园、高技术园区内是否存在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进行全面排查，精
准区分数据中心与虚拟货币“矿场”，保证本地虚拟货币“挖矿”排查工作不留空
白。

梳理排查在建新增项目。在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前期工作各个环节中加大排查力
度，对正在建设或准备建设的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建立清单，逐一梳理所属企业
、规模、算力、耗电量、计划投产时间等基础信息。在节能审查、用电报装申请等
环节加大甄别力度，保证梳理排查数据真实全面。

加强异常用电监测分析。进一步开展并网发电数据、异常用电数据分析，运用技术
手段监测监控，加强数据中心用电大户现场检查。加大对除来水、调度等系统原因
以外的并网电厂降负荷数据监控力度，防止公用并网电厂拉专线直供虚拟货币“挖
矿”企业。对发现的非法供电行为，及时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告。

通知强调，严禁新增项目投资建设。强化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能耗双控约束
。将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纳入能耗双控考核体系，严格落实地方政府能
耗管控责任，对发现并查实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地区，在能耗双控考核中
，按新增项目能耗量加倍计算能源消费量。

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增补列入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在增补列入前，将虚拟货币“
挖矿”项目视同淘汰类产业处理，按照《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的决定》(国发﹝200
5﹞40号)有关规定禁止投资。

严禁以数据中心名义开展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强化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监管
调查，明确区分“挖矿”与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界限，引导相关企业发
展资源消耗低、附加价值高的高技术产业，严禁利用数据中心开展虚拟货币“挖矿
”活动，禁止以发展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名义宣传、扩大虚拟货币“挖矿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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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据中心类企业信用监管。对数据中心类企业开展信用监管，实施信用承诺制
，组织签署信用承诺书，自主承诺不参与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依托各级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将企业承诺内容以及承诺履行情况纳入信用记录，作为事中事后监管依
据。对不履行承诺的企业依法实施限制。

严格限制虚拟货币“挖矿”企业用电报装和用能。禁止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报装接电，严格用电报装业务审核，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供电
，在办申请的报装项目一律停止办理。严格落实电力业务许可制度，严禁以网前供
电、拉专线等方式对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企业供电。加强用电报装业务监
管，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开展抽查核实。

严禁对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提供财税金融支持。严禁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
非银行支付机构等以财税、金融等任何形式支持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对政
府主导的产业园区，不允许引入新的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通知要求，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供电行为。加大行政执法工
作力度，坚决杜绝发电企业特别是小水电企业向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网前供电、
专线直供电等行为。严禁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以任何形式发展自备电厂供电。畅
通12398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热线等各类渠道，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供电行为，并依法
依规给予行政处罚。对已查实非法用电的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依法采取停限电措
施。

实行差别电价。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纳入差别电价政策实施范围，执行“淘汰
类”企业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30元，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加价
标准。及时更新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名单，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差别电价政策严
格执行到位，对虚拟货币“挖矿”企业及时足额收取加价电费。

不允许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参与电力市场。加强电力市场秩序监管力度，对参与
电力市场的企业用户加强甄别，不允许虚拟货币“挖矿”项目以任何名义参与电力
市场，不允许虚拟货币“挖矿”项目以任何方式享受电力市场让利。已进入电力市
场的虚拟货币“挖矿”项目需限期退出。

停止对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一切财税支持。对地方政府已经给予税费、房租、
水电费等优惠政策的存量项目，要限期予以停止和取消。对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及其所在园区，不允许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停止对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提供金融服务。禁止各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直
接或间接为虚拟货币“挖矿”企业和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和各种形式的授信支持，并
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严厉打击各类以虚拟货币“挖矿”名义开展的非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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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非法发行证券活动。

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限期淘汰。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有
关规定，采取有力措施对存量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即行有序整改淘汰。对不按期
淘汰的企业，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对违反规定者，依
法追究相关责任。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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